灌教发〔2018〕41号

县教育局关于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排查工作的通  知

各中小学、局机关各科室、灌南中专：

为全面了解全县校外培训机构情况，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保障少年儿童的合法权益，经研究决定对我县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摸底排查，现将有事项通知如下：

1、 排查时间

2018年4月19至26日

二、排查内容

全县所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师资聘任、招生对象、收费标准等详细信息。
三、任务分工

全县所有中小学校于4月20日前全面普查登记每一名学生报班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情况，为专项治理工作提供参考。各乡镇中心小学或实验学校负责本施教区内校外培训机构的排查。城区培训机构分人民桥桥东、桥西两个区域由县教育局组织人员排查。
四、工作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各单位要从大局出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选派素质高、能力强的人员参与排查。要对本区域内的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拉网式排查, 不留死角、不留盲点，摸清每一家校外培训机构的详细信息，重点排查安全隐患、教学内容、竞赛组织、招生宣传等情况并填写信息登记表。
2.明确工作责任。各校校长是排查工作第一责任人，要组织所有在职教师和学校签定承诺书，承诺规范开展教育教学行为，并对承诺情况进行公示。杜绝不遵守教学计划、“非零起点教学”等行为，杜绝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以及参与校外培训机构招生、教学或管理等行为。县教育局将对本次排查工作进行督查并对存在问题及时通报。将建立师德师风黑名单制度，将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教师纳入黑名单，记入档案，作为教师年度考核、职务评审、岗位聘用、绩效考核、职务晋升、直至取消教师资格的重要依据。对相关学校的评先评优“一票否决”并进行通报，同时严厉追究校长的责任。
3.及时上报材料。各校要实事求是填写排查情况登记表、调查表，5月1日前将排查结果、排查情况小结、相关表格和学校承诺书报教育局职社办207室。并将电子档发送至邮箱：458037654@qq.com。

特此通知。
附件1：灌南县校外培训机构排查情况登记表
附件2：灌南县校外培训机构师资情况登记表

附件3：灌南县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情况调查表

附件4：中小学在职教师拒绝有偿补课、校外培训机构兼职承诺书
附件5：中小学校拒绝有偿补课、校外培训机构兼职承诺书
灌南县教育局

2018年4月13日

附件1：
灌南县校外培训机构排查情况登记表

	机构名称
	
	机构性质
	

	机构地址

（精确到门牌号，楼内精确到楼层）
	
	是否代餐
	

	举办人（为法人的，同时填写法人名称与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审批机关
	
	登记机关
	

	办学内容
	
	收费标准

（元/节或小时）
	

	办学规模
	班级数：          学生数：

	招生对象
	

	培训学科
	
	上课时间及每次时长
	

	存

在

问

题

类

型
	
	存在问

题

描

述
	

	   办学出资来源
	

	校园面积
	       （亩或平方米）
	标准教室
	         个

	校舍建筑面积
	        平方米
	教学设备
	        万元

	学校固定资产
	          万元
	场所性质
	自有□，租（借）用□

	排查人员签名
	2018年   月    日
	受查单位签名
	


填写说明：一、机构性质类型：1.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文化教育类培训机构（不含民办幼儿园）；2.人社部门审批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3.工商部门登记的教育类、培训类公司（3-1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含有“培训”，3-2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含有“教育咨询”）；4.民政部门登记、有关部门主管的培训类组织（体育俱乐部、文化书画院等）；5.“无证无照”培训机构。二、培训学科：主课学科，如语文、数学、外语等（初高中还包括其他主课）或其它如音乐、舞蹈、体育、书画等。三、存在问题类型：1.安全隐患；2.师资聘任；3.超纲教学；4.提前教学；5.强化应试；6.违规举办考试（测试、竞赛、排位赛等）；7.与招生入学挂钩；8.其他。

附件2：
灌南县校外培训机构师资情况登记表
	机构名称
	
	机构性质
	

	专职人数
	
	兼职人数
	
	有教师资格证人数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教师

资格证号
	备注

	
	
	
	
	
	
	
	

	
	
	
	
	
	
	
	

	
	
	
	
	
	
	
	

	
	
	
	
	
	
	
	

	
	
	
	
	
	
	
	

	
	
	
	
	
	
	
	

	
	
	
	
	
	
	
	

	
	
	
	
	
	
	
	

	
	
	
	
	
	
	
	

	
	
	
	
	
	
	
	

	
	
	
	
	
	
	
	

	
	
	
	
	
	
	
	

	
	
	
	
	
	
	
	


填写说明：一、机构性质类型：1.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文化教育类培训机构（不含民办幼儿园）；2.人社部门审批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3.工商部门登记的教育类、培训类公司（3-1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含有“培训”，3-2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含有“教育咨询”）；4.民政部门登记、有关部门主管的培训类组织（体育俱乐部、文化书画院等）；5.“无证无照”培训机构。
附件3：
灌南县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情况调查表

学校名称：（印章）                                                  校长：         填表人：
	序号
	培训学科
	培训机构（培训班、辅导班等）
	培训课程
	是否有在职老师参与

	
	
	名称
	地址
	平时上课次数
	周末上课次数
	每次时长（小时）
	收费标准
	参与老师姓名
	所在学校

	
	
	
	
	
	
	
	
	
	

	
	
	
	
	
	
	
	
	
	

	
	
	
	
	
	
	
	
	
	

	
	
	
	
	
	
	
	
	
	

	
	
	
	
	
	
	
	
	
	

	
	
	
	
	
	
	
	
	
	

	
	
	
	
	
	
	
	
	
	

	
	
	
	
	
	
	
	
	
	

	
	
	
	
	
	
	
	
	
	

	
	
	
	
	
	
	
	
	
	

	
	
	
	
	
	
	
	
	
	

	学校总生数：            参加培训生数：                 参培学生占比：


注：1.参加多个培训机构的，请分开填写，每一行填写一个培训机构。2.培训学科：是指主课学科，如语文、数学、外语等（初高中还包括其他主课）。音乐、舞蹈、体育、书画等兴趣类不含在内。
附件4：
中小学在职教师拒绝有偿补课、校外培训机构兼职承诺书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要严格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执行省教育厅《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市教育局《关于开展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督查治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恪尽职守，廉洁从教，拒绝有偿补课、校外培训机构兼职。特郑重承诺如下：

一、不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

二、不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

三、不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提供学生信息；

四、不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

五、不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

六、不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

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规定，恪尽职守，廉洁从教。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接受相关处理。

承诺人签名：                      学校盖章：

校长签名：
                     2018年    月    日

附件5：
中小学校拒绝有偿补课、校外培训机构兼职
承  诺  书

为贯彻落实《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进一步强化学校管理，加强教育行风建设，提高教师队伍职业道德水平，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杜绝中小学校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参与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学校特作出如下承诺：

一、不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

二、不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

三、不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

四、不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

五、不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

六、不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按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欢迎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校长签名：                    学校盖章：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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